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关于保险业务类

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出具海外投资债权保险单）

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原保监会”）

颁布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

24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52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7〕

52 号）及相关规定，现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我

公司”）为关联方国家开发银行出具海外投资债权保险单的

保险业务类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我公司出具以关联方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作为被

保险人的海外投资债权保险单。该保单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

经各方签署完毕。保险费以美元分期缴纳，预计保单项下可

能发生的最高保险费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4290.47 万元（根

据协议签订日5月30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899进行折算）；

保险费支付方为投保人而非被保险人，且投保人并非我公司

关联方。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为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在“青山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印尼不锈钢有限公司建设二期 350兆瓦燃煤电厂

项目”项下提供的贷款出具海外投资债权保险单。

二、关联方与我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及关联方基

本情况

（一）关联方与我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我公司一位股权董事同时是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

我公司将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联方

进行管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国家开发银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42124836.5382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对公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委托贷款；依托中小金融机构发放转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信用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信用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

代理买卖外汇；办理结汇、售汇业务；开展自营和代客衍生

品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

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资产管理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

顾问咨询；海外分支机构在开发银行授权范围内经营当地法



律许可的银行业务；子行（子公司）依法开展投资和投资管

理、证券、金融租赁、银行、资产管理等业务；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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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我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的影响

该事项属于我公司正常业务范畴。预计该事项对我公司

本期和近期财务收益影响有限，预计对我公司经营成果有积

极影响。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我公司对该项目保险费率的定价遵循《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保险费率管理办法》（信保

发（2016）81 号），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二）定价依据

本项目的保险费率符合国家及公司相关规定，属于正常

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概况



我公司出具以关联方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分行作为被保

险人的海外投资债权保险单。根据保险单规定，承保国家开

发银行厦门市分行在“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印尼不锈

钢有限公司建设二期 350 兆瓦燃煤电厂项目”项下贷款的相

关政治风险。该保单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经各方签署完毕。

（二）交易价格

保险费以美元分期缴纳，保单项下预计可能发生的最高

保险费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4290.47 万元。保险费由投保人

而非被保险人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支付，且投保人并非

我公司关联方。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2019 年 4 月 24 日，我公司董事会 2019 年度第四次会议

批准通过该项目。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4 月 24 日，我公司董事会召开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会议

以书面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印尼不锈钢有限公司建设二期 350兆瓦燃煤电厂项目的

情况及承保意见》。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已进行回避，

未参与表决。

七、我公司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



按照监管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定义和对关联交易金额的

计算方法，截至该笔交易发生前，我公司本年度与该关联方

发生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0 万元。

本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

监会反映。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